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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09046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加强铜冶炼企业行业准入管理工作的通知(发改运行[2007]518

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发展改革委、经委（经贸委、工业办）： 根据《铜冶炼行业

准入条件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06年第40号）中对符合

准入条件的铜冶炼企业实行公告的规定，现将加强铜冶炼企

业行业准入管理工作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 申请公告企

业基本条件 （一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（二） 符合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，符合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； （三） 符

合《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06年

第40号）中企业布局及规模和外部条件、工艺和装备、能源

消耗、资源综合利用、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与劳动卫生等方

面的要求； （四） 铜冶炼建设项目立项申请（备案）、土地

使用、环境影响评价、安全许可等建设程序需符合国家有关

审批或备案程序要求； （五） 企业没有违规行为。 具备申请

公告基本条件的铜冶炼企业，根据《铜冶炼企业公告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见附件）的程序和要求，可提出企业公告申请，

并按照要求报送有关材料。 二、 公告申请受理和核实程序 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（经委、工业办）

负责受理本地区的铜冶炼企业公告申请，并会同省级环保部

门按照《铜冶炼企业公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工作程序和要求

，对申请公告的铜冶炼企业提供的材料进行核实，将核实意



见和企业填报材料一并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国家发展改革

委组织专家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，对部分企业重点抽查，经

公示后，以公告形式公布符合准入条件的生产企业名单。 三

、 有关要求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或经贸委（经

委、工业办）要组织好本地区铜冶炼企业的公告核实和管理

工作，于2007年5月15日前，将符合公告要求企业的核实意见

及相关材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经济运行局）。我委将在

复核及重点抽查后公告第一批符合准入条件的铜冶炼企业名

单。 联系人：李云卿、张凤奎 电 话：010-68535539

、68535540、68535541（传真） 附件：铜冶炼企业公告管理暂

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○○七年三

月六日 附件：铜冶炼企业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根据《铜

冶炼行业准入条件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公告2006年第40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或经委（经贸委、工业办）

负责本地区铜冶炼企业的公告申请受理和核实管理工作，并

监督检查准入条件执行情况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协会

和有关专家对各地上报的铜冶炼企业进行复核，必要情况下

可对企业进行抽查，再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形式公布符合

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。 第三条 申请企业应当具备

以下基本条件： （一）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（二） 符合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，符合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； （三

） 符合《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》中企业布局及规模和外部条

件、工艺和装备、能源消耗、资源综合利用、环境保护、安

全生产与劳动卫生等各项规定的要求； （四） 铜冶炼建设项



目立项申请（备案）、土地使用、环境影响评价等建设程序

需符合国家有关审批（核准）或备案程序要求； （五） 无其

他违法违规行为。 第四条 具备以上基本条件的铜冶炼企业，

可按照程序向本地区负责此项工作的发展改革委或经委（经

贸委、工业办）提出企业公告申请，并按照要求报送《铜冶

炼企业公告申请书》等有关材料和报表（见附表）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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